
附表1

学校及幼儿园（春季、秋季）卫生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检查

单位数
	传染病防控情况
	因饮用水安全发生群体性事件

单位数
	责令整改

单位数
	行政处罚

单位数
	下达监督意见书（份）
	通报辖区教育部门学校数

	
	
	未建立健全落实传染病防控制度单位数
	发生传染病单位数
	发生传染病人数
	发生重大

传染病疫情

单位数
	未按要求

及时报告

单位数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高校
	
	
	
	
	
	
	
	
	
	
	

	合计
	
	
	
	
	
	
	
	
	
	
	

	备注
	发生重大疫情/饮水安全事件的学校及处理情况
	


注：1.中学包括九年义务制学校、普通中学、农业中学、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术学校等学校。高校包括大学、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2.以上所指传染病为国家法定的传染病；3.“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学校数”应同时计入“发生传染病学校数”中，以市级疾控部门是否参与处置来判定；4.“发生重大疫情/饮用水安全事件”需在备注中注明学校名称和处理情况；5.责令整改内容包括：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校内设医疗机构或保健室执业情况、传染病防控情况、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情况。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表日期： 
附表2

    中考、高考学校卫生专项监督检查汇总表

	 项目

编号
	考点学校名单
	下达整改意见书（份）
	提出整改意见（条）
	行政处罚案件数（件）
	罚款金额（万元）
	备注

	
	
	
	
	
	
	中考
	高考

	1
	
	
	
	
	
	
	

	2
	
	
	
	
	
	
	

	3
	
	
	
	
	
	
	

	4
	
	
	
	
	
	
	

	5
	
	
	
	
	
	
	

	6
	
	
	
	
	
	
	

	7
	
	
	
	
	
	
	

	合计
	
	
	
	
	
	
	

	

	
	校外考生住宿点（个）
	下达整改意见书（份）
	提出整改意见（条）
	行政处罚（件）
	处罚金额（万元）

	合计
	
	
	
	
	


填报单位（盖章）：               
注：备注栏中的中考或高考栏打“√”，合计填数字，若该校既是中考考点又是高考考点，则两项均打“√”。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填表日期： 

附表3

托育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类别
	检查托育机构数
	备案情况
	卫生保健情况
	传染病防控情况
	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情况

	
	
	未备案机构数
	未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机构数
	未落实预防接种证查验制度机构数
	未按规定设立保健室机构数
	未按150:1配备卫生保健人员机构数
	未按规定比例配备保育人员机构数
	聘用未健康检查或健康不合格人员机构数
	未建立传染病管理制度机构数
	未落实晨（午）检和全日健康观察机
	未落实因病缺勤登记及追踪制度机
	未落实复课证明查验制度机构数
	未对毛巾水杯、把手龙头床栏等物表每日消毒
	未按规定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生活饮用水机构

	经登记并开展托育服务的机构
	
	
	
	
	
	
	
	
	
	
	
	
	
	

	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
	
	
	
	
	
	
	
	
	
	
	
	
	
	

	合计
	
	
	
	
	
	
	
	
	
	
	
	
	
	


备注：“登记”是指托育机构到机构编制部门、或民政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登记。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审核人：

附表4

托育机构行政处罚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类别
	责令整改机构总数
	检查托育机构总数
	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

	
	
	
	未按要求备案（件）
	卫生保健不符合相关要求（件）
	传染病防控不符合相关要求（件）
	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不符合相关要求（件）
	行政处罚案件数
	警告（件）
	罚款（件）
	罚款金额（万元）

	经登记并开展托育服务机构
	
	
	
	
	
	
	
	
	
	

	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
	
	
	
	
	
	
	
	
	
	

	合计
	
	
	
	
	
	
	
	
	
	


备注：“登记”是指托育机构到机构编制部门、或民政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登记。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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